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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民法典》出台越来越重视隐私权与个人信息的保护，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在劳动领域用人单位借

助大数据技术不断超范围行使其知情权，收集劳动者个人隐私信息，增加了劳动者隐私被侵犯的风险，

造成二者之间冲突。面对上述问题，应完善劳动法律规范，结合具体情形明确劳动者隐私范围，完善知

情同意规则，明确用人单位告知义务。以实现用人单位劳动管理与劳动者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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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ivil Code,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employers in the field of la-
bor continue to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know and collect workers’ personal privacy information with 
the help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creasing the risk of workers’ privacy being violated and causing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In the face of the above problems, labor laws and norms should be im-
proved, the scope of workers’ privacy should be clarified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the rules of informed consent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 obligation of employers to inform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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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clarifie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balance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labor management of 
employers and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 privac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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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动者隐私权与用人单位知情权概述 

1.1. 劳动者隐私权 

隐私权是一项重要的权利。我国主流学界观点人认为，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

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权利，以私人生活秘密

和和私人生活空间为内容[1]。我国《民法典》在该观点的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对隐私权进一步进行了扩展，

将隐私界定为秘密空间、私人生活安宁、秘密信息和秘密活动四个方面。且将隐私权与个人信息进行了

分离，并未将个人信息纳入隐私权中，二者并列，个人信息分为秘密信息与非秘密信息，前者在隐私权

保护中。而劳动者隐私权，顾名思义，将隐私权主体限定为劳动者身份。劳动者在劳动关系缔结、存续

及终止的全程中，依法享有确保其私人生活安宁免受用人单位侵扰、私密空间不被用人单位非法侵入、

私密活动不被用人单位不当影响、以及私密信息得到用人单位妥善保护的人的权利。这一权利旨在保障

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全面人格尊严与自由。 

1.2. 用人单位知情权 

一般而言，知情权是特指自然人所享有的专属权利。但具有法人资格的用人单位，作为法律拟制的

人，能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法律活动，同样享有知情权。但用人单位知情权与普通知情权有所不同，用人

单位知情权是知情权在劳动领域的特殊化，是用于招聘合适员工、维护企业日常运行管理、保障员工与

企业合法权益而享有获取劳动者相关信息的权利，且该权利主体处于强势地位，义务主体对权利主体有

较强的人身依附性[2]。由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原因，造成用人单位招聘难与劳动者就

业难，故需要靠知悉信息的权利来实现双方均衡。且用人单位知情权是考察员工工作能力及工作效率的

重要手段，同时出于企业管理及财产安全赋予用人单位知情权也是现实要求。 

2. 劳动者隐私权与用人单位知情权冲突表现形式 

2.1. 在劳动关系缔结阶段：对劳动者隐私信息过度收集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 8 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

者应当如实说明。该规定为用人单位获取劳动者信息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根据与职业相关联的程度，可

以将劳动者个人信息分成三种，首先是与职业密切相关的，是否有正常劳动能力及履行职务能力的个人

信息，如年龄、学历等。其次是与职业间接相关的，可能影响后续履行职务的能力的个人信息，如健康

情况等，最后是与职业不相关的，后续不影响劳动能力与履职的，如信仰等。 
用人单位为了更好的匹配工作岗位招聘劳动者，往往会超范围收集劳动者个人信息，且劳动者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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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合用人单位，也往往会提供涉及隐私的个人信息。在数据时代，对于劳动者个人信息收集、存储成本

低廉，用人单位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常常将劳动者的个人隐私信息依据年龄、学历、性别、婚姻状况、

技能、性格、健康程度、奖惩情况等多重标准进行分选，甚至将性格测试结果以及血型、星座等作为是

否与企业存在违和感的判断因素，决定是否录用以及录用后的劳动条件和待遇[3]。该类操作在引发差别

待遇和数据歧视的同时，也加剧了劳动者隐私侵害风险[4]。 

2.2. 关系存续阶段：对劳动者过度监视 

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用人单位行使其知情权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效

率，雇主的盈利的高低往往由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效率决定。另一方面出于对单位管理以财产安全

考虑，用人单位行使知情权也是现实之需。在以往这种用人单位知情权的行使往往以：“监工”的形式，

通过专门人员对劳动者进行监管。这种监管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对劳动者的隐私侵犯是有限的。但是

随着现代化的监控设备的普及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给用人单位的监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能够

在低成本的状态下对劳动者全面监控记录，实时捕捉劳动者在虚拟网络中的各种数据信息和操作痕迹，

利用人工智能对劳动者个人隐私信息进行汇总分析，进而描绘出劳动者的“工作画像”，以进行自动化

决策并把决策结果作为职位晋升，奖惩考核的参考因素[5]。由于传统用工方式的改变，劳动者的生活时

空与工作时空界限更加模糊，进一步使得用人单位知情权扩张，用人单位在工作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对

已经确定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近进行监管是无可厚非的，但并不意味着劳动者隐私权要向用人单位知情权

让步，在此阶段，劳动者的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都存在隐私权被侵犯的风险，主要表现为用人单位对劳

动者的工作空间及网络空间的过度监视。 

2.2.1. 对劳动者工作空间的过度监视 
当前大数据时代，用人单位借助现代监控设备，对劳动者工作空间的监视愈发全面且隐蔽。由于用

人单位有保障劳动者安全和企业运营安全，使这种监控行为具有了正当性，但是由于当前工作时间及工作

场所不再像过去一样，更具有弹性，所以用人单位行使知情权就面临这争议。从用人单位的角度出发，现

代企业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构成了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劳动者的积极性直接影响着企业

的经济效益，因此，对劳动者工作场所的合理监视，旨在预防消极怠工现象，从而提升工作效率。然而，

用人单位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明确知情权的行使界限，不可无限制地扩大其范围。过分强调监

视的必要性，而缺乏对监视行为的合理限制，是不妥当的，即便在工作场所，劳动者也应被赋予合理的

隐私空间，享有合理的隐私期待利益。这是保护其人格尊严不可或缺的一环。用人单位应尊重并维护劳

动者的这一基本权利，确保工作环境既高效又人性化。当前监控手段多样化，并且隐蔽性强，劳动者时

时处于隐私被窥探的境地，特别是智能监控设备被大面积应用于工作场所，超越传统监控设备只能记录

的局限性，其背后的算法可以利用超强的数据攫取能力，以极其隐秘的方式分析劳动者工作时长和工作

强度，更有甚者，对劳动者在职场时空的全过程进行深度分析，劳动者的个人隐私空间被大幅压缩[3]。 
在疫情之后，居家办公成为了一种新的办公形式，这也说明劳动场所的边界日益模糊，劳动者于家

里办公，劳动者居住空间属于劳动者的私密空间，而用人单位行使其知情权往往采用互联网手段，如定

时抓拍等，再次过程中往往会侵犯劳动者隐私。 

2.2.2. 对劳动者网络空间的过度监视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私人空间不在仅仅局限于物理空间，而延伸到网络空间，网络空间，如 QQ、

微博、邮箱、等仍然属于私人空间，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使用单位电脑，操作上述软件时，由于用人单位

为了保护商业秘密或者维护运行安全等，必然会监控劳动者的网络痕迹，但是，劳动者在操作上述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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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可避免通过上述软件从事个人行为，用人单位在行使知情权时必然会侵犯劳动者的网络私人空间，

而且虚拟化、网络化的工作空间，劳动者很容易形成一种私密感，既产生了隐私保护期待，用人单位若

超越一定的限制将监视的触角伸展至劳动者不愿为他人所侵扰的隐私网络空间，必然导致劳动者隐私权

与用人单位知情权的冲突[6]。 

2.3. 劳动关系终结阶段：对劳动者隐私的泄露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后，用人单位应删除或者封存劳动者个人信息特别是包含隐私部分。

劳动者离职后，双方劳动关系随之终止，不过在特殊情形下，如当存在竞业限制条款时，用人单位因自

身利益的考量有理由知悉劳动者的个人行为和信息，以维护商业利益和避免商业秘密的泄露，但此时的

限制极容易超过必要的限度而对劳动者的隐私信息构成侵扰[7]。在劳动终结阶段，用人单位侵犯劳动者

隐私权的方式为故意向第三方出卖劳动者个人信息与处理不当泄露劳动者个人信息。随着社会的进步发

展，互联网带来了新的变革，个人信息也有经济价值，买卖个人信息也有利可图，不乏企业将劳动者个

人信息卖给第三方的行为。这些劳动者个人信息的泄露，特别是包含劳动者隐私的部分，不但会侵犯劳

动者的隐私权，同时也会影响劳动者就业。在国有银行及类似金融机构，或是民航等对劳动者背景高度

重视的行业领域内，存在一种现象：原雇主单位可能借助行业间的联网机制，不当地泄露劳动者的个人

隐私，或故意对离职员工进行负面评价，以此形成一种隐性的关系束缚。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劳动

者的隐私权，更可能导致他们在同行业内遭遇就业和流动的障碍，进而可能触犯其平等就业权及名誉权

等合法权益。 

3. 劳动者隐私权与用人单位知情权平衡问题 

3.1. 劳动者隐私保护范围不明确 

劳动者隐私保护范围的不明确，是当前劳动关系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个人信息的边界日益模糊，劳动者的隐私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据一项针对职场人士的调查显示，

超过 7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工作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隐私侵犯，其中不乏因隐私保护范围界定不清而

导致的纠纷。 

3.2. 知情统一规则不足 

在探讨劳动者隐私权与用人单位知情权平衡的问题时，知情统一规则的不足尤为凸显。当前，尽管

法律法规对用人单位的知情权有所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规则的统一性和明确性尚显不足。据一

项针对企业 HR 的调研显示，超过 60%的受访者表示，在处理员工隐私信息时，常因缺乏明确的指导原

则而感到困惑，这直接导致了知情权行使的随意性和不一致性。 
知情统一规则的不足还体现在对“必要性”原则的模糊界定上。不同行业、不同岗位对于员工隐私

信息的需求各不相同，但现行法律往往未能提供具体的判断标准。这导致用人单位在收集、使用员工隐

私信息时，难以准确把握“必要”的尺度，容易引发争议。正如法学专家所言：“知情权的行使应当受

到严格限制，仅限于实现特定目的所必需的范围之内。” 

3.3. 用人单位告知义务弱 

在探讨劳动者隐私权与用人单位知情权平衡的问题时，用人单位告知义务的弱化成为了一个不容忽

视的痛点。据一项针对全国范围内中小企业的调查显示，超过 60%的企业在招聘及用工过程中，未能充

分履行其告知义务，尤其是在涉及员工隐私信息的收集、使用及保护方面。这种告知义务的缺失，不仅

加剧了劳动者对隐私泄露的担忧，也阻碍了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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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劳动者隐私权与用人单位知情权平衡路径 

4.1. 结合具体情况明确劳动者隐私保护范围 

劳动者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因职业、岗位的不同，应有所区分，不同类型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和职场

环境碰撞后，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隐私期待和隐私风险[8]。统一规定劳动者隐私保护范围是无法解决二者

冲突的，范围小，不利于劳动者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大，会影响到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所以无法用一

刀切的方式来规定劳动者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应结合具体情形来明确保护劳动者隐私范围。如在招聘驾

驶员是可以询问其是否有相关驾驶证件，有无交通违法行为，有无妨害驾驶相关的身体疾病。而对于一

般的劳动者则不需要上述信息。在静态保护无法满足需求时，可以进行动态保护，结合具体情况来确定

劳动者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4.2. 完善知情同意规则 

有学者认为，知情同意规则在实践中效果并不显著，并未完全实现立法者保护个人信息的目的，特

别是目前数据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信息流通和数据共享，该规则的实现难免影响到产业的发展[9]。知情权

同意规则虽然在实行过程中效果甚微，但是该制度设计本身是为了降低隐私权被侵犯的风险，由本人选

择如何去处分其个人隐私，虽然效果不明显，但不能否认该制度存在本身的意义。在劳动领域，劳动者

本身就处于弱势地位，更应注重对劳动者权利进行保护。如果放弃知情权同意规则，则意味着削弱劳动

者的权利。也无法遏制用人单位知情权超范围的行使。在不同场景，不同条件下，劳动者面临隐私权被

侵犯的风险是不同的，所以知情同意规则不能一成不变的去行使，而应结合不同场景，不同阶段对知情

同意规则进行细化，将场景机制嵌入到知情同意规则之中，分析劳动者在不同场景、阶段隐私权受侵犯

的风险程度。避免概括同意，实现分层同意，激活知情同意规则。如在风险低的场景中，则效率价值优

先，避免用人单位告知冗余，可以减少时间和管理成本。也可以避免麻木同意，当遇到双方均认可的内

容时，只要不违反法律以及公序良俗，可以采用默示同意，这样可以节约大量时间成本提高效率。当然，

默示同意并不等同于劳动者主动放弃其撤回权。当场景风险发生变动时，劳动者依然保留撤回其默示同

意的权利。在低风险场景下，默示同意的应用实际上更有助于维护规则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总之根据不

同场景，不同运用知情同意规则，既能提高用人单位效率，同时也可以避免劳动者同意疲劳，使知情同

意规则具有可操作性。有效平衡双方冲突。 

4.3. 强化用人单位告知义务 

当然，默示同意与劳动者主动放弃其撤回权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一旦场景风险发生变动，劳动

者依然拥有撤回其先前默示同意的权利。特别是在低风险场景下，默示同意的应用不仅不会损害劳动者

的权益，反而更能体现规则的灵活性与适应性。用人单位监控劳动者时，应告知劳动者监控设备安装位

置及监控区域，告知劳动者监控目的，这样可以让劳动者提前知晓，避免其在监控区域实施个人私密行

为，防止其私密信息及行为被曝光。为促使用人单位实质履行告知义务，应将告知事项明确并细化[10]。
用人单位应将监控区域、监控手段、获取数据的应用，尽可能详细及通俗易懂的方式告知劳动者。用人

单位在涉及商业秘密、重要技术等区域采取监控手段，只要不违反法律，一般认定其合理，而在普通工

作区域，应符合劳动者隐私合理期待。 

5.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而在劳动领域不乏劳动者隐私权与用

人单位知情权的冲突，二者冲突的根本是双方代表不同的利益，但不能过分强调劳资之间因信息产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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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产生的矛盾，而忽视其协调和发展共赢的一面。用人单位的发展壮大，也能给劳动者带来利益。而

注重保护劳动者隐私，也可以使劳动者有归属感，增加其工作效率。在实务中二者冲突案例较多，究其

根本是劳动法规范不完善，因此有必要在个案裁判中借助具体情境判断某类信息是否符合劳动者的隐私

期待，是否作为隐私权予以保护。明确用人单位行使知情权的提前告知义务，完善劳动者同意的分层分

级，通过司法规制的路径实现个案正义，以此达成劳资双方权利义务之协调，维护劳动法律关系的和谐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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